
L b 3 6 4 6  

立法會 CB(2)2796/05-06(01)號文件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特別會議  

調整高中學費的補充摘要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因應委員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就調

整高中學費一事作出的討論，提供額外資料。  

背景  

2 .  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求當局訂定

在二零零九／一零學年實施新學制之前和之後，擬增加中學學費的時

間表，並說明是否有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生增加財政資助。  

額外資料  

3 .  根據收回經常費用 1 8 %  的既定政策，我們每年都會檢討高中班

級的學費。學費水平主要視乎官立及資助學校高中學額的單位成本，

而單位成本則取決於這些學額上一年的經常費用總額。經常費用總額

往往受多項因素影響，例如教職員費用、新措施費用及通脹率等。此

外，我們每年決定學費增幅時，亦須考慮當前的經濟情況。基於以上

種種原因，要在現時訂定在二零零九／一零學年實施新學制之前和之

後，擬增加中學學費的時間表，實在並不可行。我們會以循序漸進、

平穩暢順的方式，逐步分階段增加學費，以達至 1 8 %  收回成本率。  

4 .  政府的一貫政策，是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問題而不能接受教育。

我們每年調整高中班級的學費時，均會充分考慮家長的負擔能力。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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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經調整後，學生資助辦事處管理的學費減免計劃所提供的最高資助

額亦會調高，調高的款額與學費調整額相同。因此，需要接受資助的

學生將不受影響。二零零六年四月，我們已查詢家長及公眾對二零零

六／零七學年擬議學費增幅的看法，他們普遍接受增加學費的建議。  

未來路向  

5 .  立法會 C B ( 2 ) 2 2 7 6 / 0 5 - 0 6 ( 0 9 )號 文 件 所 載 的 擬 議 高 中 班 級 學 費 增

幅十分溫和，當局認為並無充足的理由，支持暫緩實施有關建議。  

 

教育統籌局  

二零零六年七月  


